武夷山悦华酒店商场项目招租说明
 武夷山悦华 酒店位于 国家旅游度假区一号路东 ，现有场地 1 家面向社会公开招租。

根据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欢迎符合招租方要求的企业或个人参加本次竞租。请参加竞租者认真阅读本招租文件，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1、招租人：   武夷山悦华酒店有限公司 。
2、招租项目编号： WYSYH20141127-1。

3、招租项目: 位于酒店一层大堂左侧52㎡的商场  

4、招租说明：

（1）本次招租的场地仅限于经营  商场  及其他招租方认可的经营项目，明确规定不允许经营餐饮、网吧、游戏厅、舞厅、桑拿、音响、车辆维修等项目以及招租方认为不宜从事的经营范围。竞租方必须严格遵守竞租时的承诺，未经招租方允许不得扩大、变更经营项目，不得将店面转租（或转包、分包、部分分租）给第三方，不得以合作经营的名义变相转租、分租场地。

（2）本次招租项目设定最低报价为9900元/月，投标人报价不能低于最低报价，否则投标无效，投标报价不设上限。
（3）招租项目交纳保证金1万元人民币，需在投标截止日前送抵招租人。竞标后，未中标者保证金全额退还，中标者保证金转为承租项目的经营押金。未在规定时间内送达投标保证金的视为无效投标，对恶意竞标者不予退还保证金。

（4）本次招租项目租赁期为1年，租赁期满后，进行下一期招租，上一期承租商在相同情况下，有优先承租权。

5、招租文件领取： 2014年12月1日至12月10日（周末除外）于酒店二楼办公区领取。

6、投标地点：武夷山悦华酒店 

7、投标截止时间：2014年12月12日中午12:00时。
8、招租文件中带有“*”的条款为重要条款，竞租人若有疑问应于要求澄清期限截止日期前向招租人提出书面质疑，否则，对这些重要条款的任何不满足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
9、所有投标文件均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以挂号邮寄形式（包含快递）寄送到达指定收件地址，送达时间以招租人签收时间为准。招租人不接受投标文件现场送达，所有以其他方式送达或在投标截止时间后到达的投标文件均做无效投标处理。

10、收件地址（含联系人及电话）：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一号路东悦华酒店财务部杨静收   联系电话：0599-5238999-7113
11、若发现招租人及其工作人员在招租过程中有违法违纪行为，可向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举报（汪主任：0592-2267170，周一至周五9:00-12:00,14:30-17:30）。

    招租人：武夷山悦华酒店
                                           日期：201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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